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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 105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6 年 2 月 16 日 校長核准日 106 年 2 月 16 日 
稽核期間 106 年 1 月 20 日 

 

稽核人員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全體稽核委員 
台北校區：B 組：齊文輝委員、莫素微委員; 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D 組：廖萱蓉委員、李淑玲委員、蔡江鴻委員 
          E 組：洪儒瑤委員、黃秀如委員; 
新竹校區：F 組：姜佳瑗委員、張嘉惠委員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B 組：齊文輝委員、莫素微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經費執行分配比

例－相關比例計

算不含自籌款金

額 

1.1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勵補助款

比例應≧10% 

經核算學校自籌款占總獎勵
補助款的比例為 15.01%，符合
規定。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70~75%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的比
例為 70%，符合規定。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25~30%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的比
例為 30%，符合規定。 

  

1.4 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

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 

經查核並未有將獎勵補助款
使用於興建校舍工程、補助建
築貸款利息之情形。 

  

1.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應於支用

計畫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 

經查核並未有將獎勵補助款
使用於校舍修繕工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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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B 組：齊文輝委員、莫素微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60%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
的比例為 82.88%，符合規定。

  

1.7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10%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占資本門
的比例為 13.25%，符合規定。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
為 2.16%，符合規定。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

比例應≧30%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
占經常門的比例為 54.75%，符
合規定。 

  

1.10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

例應≦5%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的比例為 1.98%，符合
規定。 

  

1.11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

2%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的比例為 12.79%，符合規定。

  

1.12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

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應≦25%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
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的
比例為 10.06%，符合規定。 

  

2.經、資門歸類 
2.1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

規定辦理－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

限在 2 年以上者列作資本支出 

抽查各項經費的劃分，均能依
「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3.獎勵補助經費使

用時之申請程序
3.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訂申

請程序相關規定 

最新版的「中華科技大學整體
發展獎補助經費分配與使用
辦法」已於 101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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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B 組：齊文輝委員、莫素微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專責小組之組成

辦法、成員及運

作情形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辦法(內
容包含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表

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最新版的「中華科技大學整體
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
辦法」已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
過，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內
容即包括：組成成員、開議門
檻、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項
目。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抽查本年度專責規劃小組會
議記錄及簽到單，出席人員已
包含各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
（共同科）之教師代表。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抽查校內各系所之系務會議
記錄，專責規劃小組代表確實
係經由系所教師自行推舉產
生。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如：組成成

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數…
等) 

經抽查本年度專責規劃小組
會議記錄（本年度共計召開四
次會議）均能遵照「設置辦法」
的內容執行。 

  

5.內部控制稽核委

員會相關辦法、

成員及運作情形

5.1 應設置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

組成辦法 

最新版的「中華科技大學內部
控制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已
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於秘書
室網頁公告。 

  

5.2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責

小組重疊 

經檢視本年度專責規劃小
組、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成員
名單及會議簽到單，並未發現
有成員重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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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B 組：齊文輝委員、莫素微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本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
共召開 4 次會議，分別就計劃
性及專案性稽核事項、內容進
行分工與討論。均能依「設置
辦法」之要求進行。 

  

6.專款專帳處理原

則 
6.1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

專款專帳管理 

經抽查各項獎補助經費，均能
據實核支並採專款專帳方式
管理。 

  

7.獎勵補助款支出

憑證之處理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經抽查獎勵補助款支出憑
證，均能符合「教育部獎補助
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
相關事項」之規定。 

  

7.2 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

原則辦理 

經抽查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均
能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辨理。 

  

8.原支用計畫變更

之處理 

8.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

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通過，會

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

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經比對核定支用計劃書與執
行清冊之項目名稱、規格、數
量、細項之後，計有資本門序
號 045-1、045-2、045-3、086、
090、092、094、102、105、
107、108、111、142、148、150、
151、164、A03、A04 及 008、
009、025、044、128 等共 24
項採購案的內容有所變更。變
更的內容及原因，前 19 項在
105 年 6 月 30 日；後 5 項在
105 年 10 月 3 日，分別通過專
責規劃小組會議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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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B 組：齊文輝委員、莫素微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9.獎勵補助款執行

年度之認定 

9.1 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1.1~12.31)執行，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

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經檢視執行清冊之驗收完成
日(資本門)及付款日期(經常
門)，各細項之驗收、付款程序
皆已於本會計年度內完成。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行文報部

辦理保留，並於規定期限內執行完成

各項採購案皆已於年度內完
成驗收、付款程序。 

  

10.相關資料上網公

告情形 

10.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行

清冊、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

紀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104 年度的獎補助款之經費支
用計畫書、執行清冊、專責小
組會議記錄、公開招標記錄、
會計師查核報告等，皆已於本
校會計室的網頁公告。 
105 年度的執行清冊、專責小
組會議記錄、公開招標記錄
等，因尚未報部查核之故，雖
已備妥資料，但尚未上網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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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台北校區：D 組 廖萱蓉委員、李淑玲委員、蔡江鴻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勵補助教師相

關辦法制度及辦

理情形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應予明

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審查程序、

審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經查核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
已訂有改進教學、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
著作、升等送審等相關辦法及
制度。 

  

1.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審核

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

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皆已經
會議審核通過後，依學校相關
行政程序公告周知。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應符合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精神 

經查核 105 年度本年度獎勵補
助款投入於經常門之經費共計
為 12,613,033 元，其中用於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
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
等送審等項目之經費為
6,808,826 元，達 54.75%，就獎
勵補助款而言，確實用以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且學校
自籌款投入於經常門之經費為
176,919 元，亦無用於現有教師
薪資補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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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台北校區：D 組 廖萱蓉委員、李淑玲委員、蔡江鴻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105年度全校專任教師計約257
位，投入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之經費為6,985,745元(含自
籌款)；當年度獲得獎勵補助款
計有533案，平均每案獎勵補助
款約為13,106元；個別教師皆
未超過校內規定之18萬元上限
額度。而就補助金額最高前20
位教師所獲金額約僅佔25%，
顯見已就制度面及執行面加以
控管，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定對象。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抽查獎勵補助教師案件，針
對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
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
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等事項，
皆訂有相關法源依據。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如：申請

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
等) 

經抽查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等
案件，均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
執行，未發現異常情事。 

  

2.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活

動之辦理 

2.1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辦

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相關辦法，皆經行政會
議通過。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

相關 

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獎勵補助，皆與其業務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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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台北校區：D 組 廖萱蓉委員、李淑玲委員、蔡江鴻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查核說明如下: 
1.經抽查本年度投入於行政人
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經費
共計為245,815元，其中進修有
2案70,000元；研習16案(共7人) 
計175,815元，平均每人獎助研
習金額25,116元；辦理行政人
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未發
現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情
形。  
2.獎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皆
依校訂辦法執行。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針對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獎勵補助，皆訂有相關
法源依據。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抽查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獎勵補助，均依據規
定辦理，經抽查序號2及4，未
發現異常情事，均依學校所訂
辦法規章執行。 

  

3.經費支用項目及

標準 

3.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領

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本年度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
並未用於補助無授課事實、領
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本年度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
並未用於教師薪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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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台北校區：D 組 廖萱蓉委員、李淑玲委員、蔡江鴻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考「中央政府各機

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之規

定列支，且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

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

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校內有關經費支用標準相關規
定，均能參照「中央政府各機
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
表」之規定。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

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相

關規定辦理 

經查核校內自辦教師、行政人
員研習活動，並未發現違反「教
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
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
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
情形。 
學校自辦行政研習活動 
(1) 序號 4與 6 陳漢陽/電子計

算機中心依行政研習規
定，參與行政人員佔總出席
人數應達 50%以上，校內參
與人次欄及備註欄數字再
確認。 

(2) 建議參與人次數字再確認
備註欄數字再確認 

 
 
 
 
 
 
(1) 依行政研習規定校內參與

人次欄及備註欄數字以更
正完成。 
 
 
 

(2) 更正確認之資料檔已於
106年 2月 2日回報彙整單
位人事室。

 

4.經常門經費規劃

與執行 

4.1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

支用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合理範圍

(20%內) 

經核算獎助教師改進教學、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
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等
項目，以及行政人員研習進修
相關工作項目，總體獎勵補助
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
支用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
合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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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台北校區：D 組 廖萱蓉委員、李淑玲委員、蔡江鴻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2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成果或

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1) 經抽查獎助教師改進教
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
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
送審等項目，以及行政人員研
習、相關工作項目進修等，均
留有成果報告備查。 
(2)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外聘社團指導師鐘點費，105
年經查序號19案，經審核之外
聘教師只有2次簽領核銷領
據，其餘6次由其他未經審核過
之教師簽領 。 另經查序號
1,2,3,4,6,7,14案推薦表及申
請表課指組長,學務長有未簽
章之事宜。 
(3)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其它學輔工作經費經抽查序號
8,9,18,19,32,33,34案，經費核
銷均缺少結報明細表。 
(4)建議完成簽章與結報明細。

 
 
 
 
 
 
(2) 將補齊外聘教師審核資

料，另推薦表及申請書未用
印部分將補齊。 

 
 
 
 
 
 
(3)補結報明細表。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經抽查稽核執行清冊經常門獎
勵補助案件之填寫，並與各業
務承辦單位所提供之資料核
對，未發現異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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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台北校區 E 組：洪儒瑤委員、黃秀如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管

理辦法、制度 

1.1 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經查總務處訂有「中華科技大學
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及相關作業
流程，內容大致參考「政府採購
法」，並於104年11月6日修訂「中
華科技大學採購作業管理辦
法」。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中華科技大學採購作業管理
辦法」係經104年6月8日103學年
度第2學期第1次總務會議通
過、104年9月7日104學年度第1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及104
年11月6日第15屆第9次董事會
議通過，符合規定。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已訂有「財物
管理辦法」，並於103年5月12
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管理
辦法」，有關財物之管理、增加、
驗收、減損、移轉、盤點、養護
等，均訂有明確規範。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中華科技大
學財物管理辦法」訂有使用年限
及報廢流程規定。 

  

2.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 

2.1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

購程序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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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台北校區 E 組：洪儒瑤委員、黃秀如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3.資本門經費規劃

與執行 

3.1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合理範圍(20%
內) 

經查 105 年度教研、圖書、學輔
獎補助款執行與原計畫差異極
小，皆在 10%以下，上述各項比
例亦符合規定。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 查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占 比
82.88%，符合優先支用規定。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查已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款，自籌款共 562.8 萬元，支應
於教儀，無不符合事項。 

  

4.財產管理及使用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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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台北校區 E 組：洪儒瑤委員、黃秀如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情形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1.優先序號 005 與 006 個人電
腦，帳上財產編號與張貼之
財產卡編號不符。建議予以
查清更正。 

2.優先序號 021-雷射印表機，
驗收單上保管組簽核日期有
誤。建議予以更正。 

3.財產優先序號 003-教學媒
體：虛擬實境軟體，放置地
點應為建築系電腦教室，實
際則為張○○老師保管。建
議由建築系系辦保管，且師
生借還應留有紀錄。 

4.優先序號 124-調理機，數量
應有 15 具，但實地查核僅 12
具，管理單位餐飲系於次日
上班日查清調理機移放之地
點。建議應設置借還記錄，
確實做好財物之管理。

1.利用盤點時仔細查核。 
 
 
 
2.已內部會議，避免類似筆誤。
 
 
3.該項軟體設備已建議張老師
放置 907 電腦教室。 

 
 
 
 
4.已將序號 124-調理機共 15具
擺放至原定地點。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部獎補

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

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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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台北校區 E 組：洪儒瑤委員、黃秀如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5.財產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訂有「財物管
理辦法」，並於 103 年 5月 12 日
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辦
法」，有關財物之管理、增加、
驗收、減損、移轉、盤點、養護
等，均訂有明確規範。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皆依規定執行。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6.財產盤點制度及

執行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訂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訂有「財物管
理辦法」，並於 103 年 5月 12 日
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辦
法」，有關財物之盤點係於每年
2、5、8、11 定期盤點，訂有明
確規範。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查有關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
門財產，最近一次盤點時間為
105 年 2月，盤點紀錄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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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新竹校區：F 組 姜佳瑗委員、張嘉惠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管

理辦法、制度 

1.1 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經查總務處訂有「中華科技大
學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及相關
作業流程，內容大致參考「政
府採購法」，並於104年11月6
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採購作
業管理辦法」。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中華科技大學採購作業管理
辦法」係經104年6月8日103學
年度第2學期第1次總務會議通
過、104年9月7日104年度第1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及
104年11月6日第15屆第9次董
事會議通過，符合規定。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已訂有「財
物管理辦法」，並於103年5月
12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
管理辦法」，有關財物之管理、
增加、驗收、減損、移轉、盤
點、養護等，均訂有明確規範。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中華科技
大學財物管理辦法」訂有使用
年限及報廢流程規定。 

  

2.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 

2.1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

購程序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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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新竹校區：F 組 姜佳瑗委員、張嘉惠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3.資本門經費規劃

與執行 

3.1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合理範圍(20%
內) 

經查全校 105 年度教研、圖
書、學輔獎補助款執行與原計
畫差異極小，皆在 10%以下，
上述各項比例亦符合規定。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查全校教學儀器設備占比
85.66%，符合優先支用規定。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查全校已區分獎勵補助款及
自籌款，自籌款共 562.8 萬元，
支應於教儀，無不符合事項。

  

4.財產管理及使用

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部獎補

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

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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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新竹校區：F 組 姜佳瑗委員、張嘉惠委員)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5.財產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訂有「財物
管理辦法」，並於 103 年 5 月
12 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
管理辦法」，有關財物之管理、
增加、驗收、減損、移轉、盤
點、養護等，均訂有明確規範。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皆依規定執行。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6.財產盤點制度及

執行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訂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訂有「財物
管理辦法」，並於 103 年 5 月
12 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
管理辦法」，有關財物之盤點係
於每年 2、5、8、11 定期盤點，
訂有明確規範。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查 105 年度 4 次盤點紀錄完
備，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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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十一、學校針對支用

計畫書（含預估版及

核定版／核復版）審

查意見執行情形？ 

執行清冊【附件一】優先序#058～060、#093
～095 等教學影片、資料庫，屬於教學媒體

資源，應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

(4)款規定，改列於「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項下。以上項目共

支用獎勵補助款 990,150 元，經調整為正確

歸類後，相關支用比例應為： 
(1)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

本 門 比 例

79.92%=(20,939,682-990,150)÷24,961,417
(2)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設 備 占 資 本 門 比 例

14.42%=(2,608,569+990,150)÷24,961,417 

依據委員意見調整為正確歸類。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三、專責小組運作是

否依其設置辦法落

實？組成成員是否

包括各科系（含共同

科）代表，並由各科

系自行推舉產生？ 

經檢視學校所提供之 104 年 4 月 20 日
修訂版「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辦法」，建議可

再作如下考量： 
(1) 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由各系（所）及

通識教育中心各遴選教師未兼行政者 1 
人為委員」，至於遴選程序為何則未明

揭，或可考量予以增訂。 
(2) 設置辦法第 5 條第 2 款所訂職掌，能

 
 
 
(1) 各系皆有遴選機制，故未明揭於

設置辦法中。 
 
 

(2) 已於 105 年 7 月 25 日 104 學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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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否完整涵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 (1)款第  5 目所訂之專責小組功

能，以落實經費有效使用，允宜考量。 
(3) 設置辦法第 5 條第 5 款之職掌為「審

議各項設備使用狀況」，此一功能是否與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5 條
所訂職責重疊，允宜考量。另經抽核學校

所提供之會議紀錄，並未見上述職掌之發

揮，其必要性可再討論。 

度第 2 學期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

過修訂設置辦法第 5 條第 2 款。 
 
 

(3)待專責會議通過後提行政會議刪

除設置辦法第 5 條第 5 款。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五、是否設置內部

專兼任稽核人員？

且稽核人員「未」

擔任專責小組成

員？ 

是否擬訂獎勵補助

經費稽核計畫，並

經校長核定？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

清冊、會議紀錄（包

括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及簽到單、公開招

104 學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專案稽核計畫業

於 105 年 1 月 13 日經校長核定，而後於 
105 年 1 月 21 日執行稽核工作，並於 
105 年 2 月 19 日出具獎勵補助經費內

部稽核報告。 

無回覆意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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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標紀錄及簽到單）及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是否送交內部稽核

人 員 進 行 專 案 查

核，並出具稽核報

告？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五、是否設置內部

專兼任稽核人員？

且稽核人員「未」

擔任專責小組成

員？ 

是否擬訂獎勵補助

經費稽核計畫，並

經校長核定？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

清冊、會議紀錄（包

括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及簽到單、公開招

標紀錄及簽到單）及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是否送交內部稽核

人 員 進 行 專 案 查

經抽核學校 10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稽核

報告，絕大部分稽核要項均顯示查無缺

失，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亦多空白。宜留

意抽查樣本之代表性，以期發揮自我檢

核、持續精進改善的內控功能。 

過往，對於「獎補助經費」的稽核，

是以專案方式於寒假期間實施。由

於稽核時間短，抽樣數量有限，致

有委員所言：「代表性不足」問題產

生。改善做法是：建議內稽委員會，

自105學年度起將「獎補助經費期中

執行成果」納入年度例行性稽核計

畫中進行稽核，以具體落實內控工

作。 

37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 21 頁，共 46 頁 

【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核，並出具稽核報

告？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五、是否設置內部

專兼任稽核人員？

且稽核人員「未」

擔任專責小組成

員？ 

是否擬訂獎勵補助

經費稽核計畫，並

經校長核定？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

清冊、會議紀錄（包

括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及簽到單、公開招

標紀錄及簽到單）及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是否送交內部稽核

人 員 進 行 專 案 查

核，並出具稽核報

告？ 

內部稽核報告若有查核建議，建議相關單

位宜檢具詳細說明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情

形，以利後續追蹤與改善，俾落實「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

施辦法」第 15 條規定。 

循例，針對內稽委員的查核建議，

本校各行政執行單位均須於「改善

對策跟催表」上，填具預定及實際

完成日期，隨時供內稽委員查詢，

直到改善為止。爾後將依協會建

議，進一步要求執行單位整理、保

存改善過程的檔案紀錄。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六、本獎勵補助款之

支出憑證處理是否

經抽核獎勵補助經費支出憑證之處理，大

多已依相關規定辦理，惟仍有部分未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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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符合規定？ 宜，例如： 
(1) 教師升等送審序號#1～3 案之審查費領

據，均未附貼於學校支出憑證黏貼單

上，有違「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 4 點規定。

(2) 行政人員研習序號#1 核銷之教育訓練

發票（編號 PG52962113）；學校自辦行

政研習序號#4 核銷之鐘點費發票（編

號  QU35910928 、 QU35910929 、

QU35910930）；優先序#093～095 採購

案 核 銷 之 設 備 發 票 （ 編 號 
RA35937882），皆未載明單價，與「教

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

業相關事項」第 5 點規定不符。 
(3) 學校自辦行政研習序 號 #4 、 7 、 13 

核 銷 之 教 材 發 票 （ 編 號 
RA34842776 ～  RA34842778 、

RA34842770 ～ RA34842775 、

SN26696455）僅填 1 批若干元，未依

「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

合作業相關事項」第 7 點規定，列有廠

商出具之詳細明細表。 

 
(1)105 年度改進將審查費領據黏

貼於學校支出憑證黏貼單上。 
 
 
(2)將加強發票單價之填寫確實。 
 
 
 
 
 
 
 
 
(3)將加強發票之填寫確實，須列有

廠商出具之詳細明細表。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九、本獎勵補助款是 經抽核學校執行清冊，部分採購項目遲至 該5項設備皆為標餘款所採購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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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行情形與成效 否於年度內執行完

竣？指已完成核銷

並付款，12 月  31 
日前尚未發生債務

關 係 或 契 約 責 任

者，應即停止支用；

其已發生者（12 月
31 日前驗收完成並

做應付傳票），應於

次  年  1 月  15 日
截止支付若未執行

完竣，是否於 12 月
25 日前，敘明原因

報部核准保留，並於

規定期限內執行完

成？ 

104 年 12 月驗收完成，且其中 5 項係於 
105 年 1 月方完成付款，雖未超出教育部

所訂期限，惟仍建議學校宜及早進行採購作

業，並將所購設備儘速投入教學使用，以

發揮獎勵補助經費之運用效益。 

目(學校自籌款)，且符合教育部所訂

定之期限。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十一、學校針對支用

計畫書（含預估版及

核定版／核復版）審

查意見執行情形？ 

有關支用計畫、執行績效審查意見之後續

追蹤處理，學校大致已參酌相關意見調整

改善，惟仍有部分未盡事宜，例如： 
(1) 經常門經費運用集中於少數人之現象仍

未見具體改善，顯示學校對此一問題尚

未採取有效對策以為因應。 
(2) 資本門支用項目之劃分，宜依其性質歸

 
 
 
(1)本校研發處正針對該項內容彙整

意見進行檢討，擬透過修法方式擴

大運用對象及內容。 
(2)105 年度資本門支用項目皆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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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類，而非以使用單位作為判斷基準；教

學影片、資料庫之性質均屬於教學媒體

資源，並不宜以教學及研究設備認列。 
(3) 經常門獎助案件、資本門採購案件之執

行，仍有前次審查意見所提各項未依相

關規定落實情形。 
(4) 針對「獎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部分獎

助項目之審查機制未盡明確事宜，學校

表示「將審視該實施辦法各項獎助，並

將審查機制明訂於辦法中」，然經檢視

學校所提供之最新版實施辦法，仍為 
103 年 12 月 29 日修訂版。 

(5) 「遠距課程獎補助款評量會議」之審查

機制，尚未明訂於「遠距課程錄製獎助

及教學績優獎勵實施要點」中。 

性質歸類。 
 
 
(3)未來將依相關規定落實每次審查

意見。 
 
(4)擬於105/11/28校教評會議修改

「獎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將審查

機制明訂於辦法中 
 
 
 
(5)本校「遠距課程錄製獎助及教學

績優獎勵實施要點」於 104-2 學期

初已依執行狀況修改為「遠距課程

錄製獎助實施要點」，並納入審查機

制。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九、本獎勵補助款是

否於年度內執行完

竣？指已完成核銷

並付款，12 月  31 
日前尚未發生債務

關 係 或 契 約 責 任

經抽核學校所提供之經、資門執行資料，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教師研習、行政人員

業務研習、學校自辦行政研習等案件，均

未檢附付款證明相關資料供參，例如：現

金支出傳票、轉帳證明或支票到期日等(學
校已於申覆時補附相關文件，未來宜更留

(1) 所述之各項經費均確實依作業

規定辦理並完成核銷。 
(2) 後續有關作業所需憑證將依跟

催建議於後續抽核作業中同步

檢附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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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者，應即停止支用；

其已發生者（12 月 
31 日前驗收完成並

做應付傳票），應於

次  年  1 月  15 日
截止支付若未執行

完竣，是否於 12 月 
25 日前，敘明原因

報部核准保留，並於

規定期限內執行完

成？ 

意送審資料準備之完整性)。 

105/12/1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

行情形與成效 
十、學校是否已於

105 年 2 月 28 日
前，將前一學年度會

計師查核報告、獎勵

補助款執行清冊、會

議紀錄、稽核報告及

核定版支用計畫等

資料備文報部，並公

告於學校網站？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相關執行資料及前一

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已公告於學校網站 
首頁下之「獎補助經費」資訊專區，網址為：

http://www.cust.edu.tw/account/finance1/。 

無回覆意見。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一、獎勵補助教師相

關辦法及制度是否

明訂？並經學校相

學校人事室網站提供獎勵補助經常門相關

辦法，有助於落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無回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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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關 會 議 審 核 通 過

後，依學校相關行政

程序公告周知？ 

點第(5)款第 4 目「公告周知」之要求。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一、獎勵補助教師相

關辦法及制度是否

明訂？並經學校相

關 會 議 審 核 通 過

後，依學校相關行政

程序公告周知？ 

配合獎勵補助經費執行需要，學校經常門訂

有多達 19 項規定，為利教師申請及業務單

位執行各項工作，建議學校思考是否有進一

步整合的空間，以免因法規過多，徒增教師

與行政部門之困擾。 

感謝委員建議指導，因相關作業內

容及執行方式有對應之行政單位或

特定對象規劃，為避免造成作業上

困擾，本校正逐步透過各單位協調

集中時段執行或檢討簡化流程。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三、現行獎勵補助辦

法是否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相

關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學校「獎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中，除第 7 
條第 1 款提及「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國內

外專利，其補助方式為經本校專利權委員

會審查通過…」外，針對辦法第 2 條所

列其他獎助範圍，均未明訂其審查機制，

而執行清冊顯示研究各獎助案件均經校教

評會審議通過。建議參酌「教育部獎勵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 9 點第(5)款第 4 目及第 7 目規

定，將審查機制明訂於辦法中，以更合乎

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 

已於105/12/26校教評會議修改辦

法，將審查機制明訂於其中，並修

改辦法名稱為「中華科技大學獎補

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三、現行獎勵補助辦

法是否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相

建議「獎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宜明訂研

究成果之採計期間，以降低重複申請獎助

之可能性，減輕相關業務人員檢核工作之

已於105/12/26校教評會議修改辦

法，將研究成果之採計期間明訂於

其中，並修改辦法名稱為「中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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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關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負擔，並確保公平性。 技大學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獎勵補助案件之審

核機制、程序是否合

理？是否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根據學校自評表【附表五】，104 年度共有

280 位專任教師，領取獎勵補助款者計有

180 位，獲獎助比例約為 64.29%： 
(1) 獲獎助之教師比例呈現逐年遞減趨

勢，由 102 年度 76.60%、103 年度 
67.38%，降 至 104 年度 64.29%，值

得學校留意並再加強對相關鼓勵措施

之推動。 
(2) 最高前 22 位（12.22%）教師所得獎勵

補 助 款 約 占  50.94% ， 前  65 位

（36.11%）教 師約占 80.10%；此外，

前 10 位、前 50 位教師累計獎助金額

所占比例（32.11%、72.82%），均高於

103 年度執行結果（29.47%、72.51%），

顯示尚未能積極避免經 費運用集中少

數人之情形。 
(3) 建議學校再鼓勵校內教師積極參與，以

稀釋類似集中現象，並於「獎優」與「扶

弱」之間取得最適平衡，發揮獎勵補助

經費運用的最大效益。 

 
 
 
(1) 有關獎助教師人數比例，正透過

鼓勵老師參與研習，以擴大多元

進修學習方式宣導參與研習。 
 
 

(2) 主要因部分老師具有高效益之

研發能力，以致能有高額之獎金

效益，在整理比例分析上易造成

經費集中之現象。本校正積極透

過辦法修訂，除繼續鼓勵高研發

具競爭能量老師保有應有之獎

勵外，亦以擴大參與獎助方式鼓

勵老師均能參與研發爭取獎助。 
(3) 本校正積極檢討辦法以符合獎

補助經費精神。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三、現行獎勵補助辦 經檢視學校「遠距教學錄製獎助及教學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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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情形與成效 法是否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相

關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獎勵實施要點」，並抽核其所提供之執行清

冊及相關案件資料： 
(1) 編纂教材序號#26、32、33 等案係依該

實施要點辦理，均經「遠距課程獎補助

款 評量會議」審查通過，惟該審查機

制仍未明訂於要點中，與「教育部獎勵

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5)款第 4 目及

第 7 目之精神不盡相符。 
 
 

(2) 序號#32「教材－統計學二」獎助案，申

請獎助之教師身分為「遠距教學組組

長」，該師亦出席 104 年 6 月 16 日
之評量會議，由相關紀錄中無法得知其

有迴避審查之處理，恐有違公平原則。

(3) 學校安排 5 位委員就課程網頁進行評

量，包含校外委員 1 位、校內委員 4 
位，逐案給分，該遠距教學組組長若為

評量委員之一，其客觀公平性恐受質

疑。 
 

 

 
 
(1) 本校鼓勵全校教師錄製數位教

材，為符合公平、公開、公正

之原則，特修訂「遠距課程錄

製獎助實施要點」於第四點明

列:各項獎助由教務處聘請三~
五位專家組成「數位教材評鑑

小組」評定之。每一位製作數

位教材之專任教師均可申請獎

助 
(2)、(3) 數位教材評鑑小組由 4 位

校內教師與校外專家 1 位

組成，遠距教學組組長李柏

堅老師並非數位教材評鑑

小組成員 (詳附表 1)。 
6/16 所招開之評審會議，主

持人為本校教務長，遠距教

學組組長李柏堅老師由於

本次亦有申請獎助課程，主

持人於討論錄製獎助項目

時，有請李柏堅老師迴避相

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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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4) 實施要點第 2 點規定：「…」教師得於每

年 4 月及 10 月備妥申請文件，向本

校提出 遠距課程錄製獎助」，惟序號

#26、32、33 之申請日期分別為 104 年 
3 月 25 日、104 年 1 月 21 日、104 
年 6 月 1 日，均非辦法所訂申請時

間。 

(4) 本校「遠距課程錄製獎助實施

要點」之申請期限已改為依業

管單位每學期公告為準，每學

期以辦理一次獎助為原則。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三、現行獎勵補助辦

法是否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相

關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經檢視學校「獎助教師製作教具實施要

點」，並抽核其所提供之執行清冊及相關案

件資料： 
(1) 實施要點第 3 點規定：「每學期辦理一

次獎助為原則，申請日期為每年 3 月
及 9 月」，序號#2「英文 3D 電子書」

之申請日期為 104 年 4 月 10 日，並

未依學校規定於 3 月提出申請。 
(2) 學校新版實施要點係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修訂，並增列「詳細日期依公告

為準」之規範，惟在此之前的案件仍依

舊法辦理，不適用該條款，因此仍有違

反相關規定情形。 

本案經103年度獎補助經費運用績

效訪視委員糾正後，已於同年10月
修訂辦法並經相關會議通過，目前

均依相關辦法辦理，感謝委員提醒。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三、現行獎勵補助辦

法是否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相

根據學校「獎勵改進教學實施要點」第 3 
點規定，其補助項目為課後輔導及補救教

學輔導，似均屬於教師本職應負責之工作

課務組 
(1) 統測加權 300 分以下新生佔

54%，程度較弱，需要更多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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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關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內容；此外，針對該補助事項並無明確之

審核標準（僅提及經教學單位推薦後陳請

校長核定，欠缺客觀之審查標準)。學校作 
法恐流於變相之薪資補貼，亦不甚合乎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與「教育部獎勵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 9 點第(5)款第 4 目及第 7 目規

定不盡相符。 

導，為全面提升學習成效，鼓勵

教師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課後輔

導。 
(2) 學校訂有課後輔導作業規範，課

後輔導及補救教學之實施依該

規範之審核標準審核之。審核標

準均於公開場合宣布課後輔導

補助條件，經審查後，符合標準

者，得依本校辦法予以補助。 
 
語言中心 
(1) 開設暑期密集英文活 
(2) 開設課後英文會話活動 
(3) 開設課後全方位英文學習補強

幾近零基礎的程度 
審核機制： 
(1) 學生到課簽名 
(2) 成果報告(含問卷調查、前後測

進步比率) 
(3) 活動或課程照片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獎勵補助案件之審

核機制、程序是否合

理？是否避免集中於少

學校「獎勵教師進修實施要點」第 17 點

規定：「…帶職帶薪進修者，每學年『補助

學雜費』，並最高以 4 萬元為限」，獎助教

105年度改進以實支實付補助教師

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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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數人或特定對象？ 師序號#1、2 等案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進

修博士班分別核定 2 萬元補助，惟其所出

具之學雜費收據分別僅 12,980 元、14,690 
元另依人事室 104 年 7 月 2 日簽呈，前述

兩案均已獎助 7 學期，加計此次已達 4 
年年現學校並未依其規定以實支實付補助

為之，有違常理及辦法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三、現行獎勵補助辦

法是否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相

關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經檢視學校「獎助教師研習實施要點」，並

抽核其所提供之執行清冊及相關案件資料：

(1) 序號#5、6、14 等案實際花費均超過 1 
萬元，每案均核給 8,000 元。依實施要

點  第  7 點規定，「教師…申請補助

費，得酌於補助，每次以  1 萬元為

限」，其酌予補助之裁量權依據為何，

是否可能造成行政裁量權過大。 
 

(2) 依實施要點第 4 點第(2)款規定，「申請

案件應經任教系、所、中心之系教評會

或 中心會議審核通過」，惟執行清冊

【附件六之(一)】獎助教師研習 63 案
中，僅註明校長簽呈核准者達 20 案。

此一狀況已於前次審查意見提及，學校

說明簽呈附  件包含系教評會通過紀

 
 
(1) 已於 105/121/26 校教評會議修

改「中華科技大學獎助教師研

習實施要點」，將每次以一萬

元為限改為每次以 8,000 元為

限，並將實施要點名稱修改為

「中華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習

實施要點」。 
(2) 因為申請簽呈中有含附件包含

系、所、中心之教評會或中心

會議通過紀錄，但於核銷簽呈

中，為避免附件過多，僅附申

請簽呈，未含申請簽呈之附

件。今後為避免類似情況發

生，將要求核銷簽呈亦需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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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錄，並表示將於執行清冊註明清楚，然

所附案件資料中， 僅序號#14 附有系

教評會審查紀錄，顯見學校並未依自訂

辦法執行。 
(3) 序號#14 補助教師參加「2015 食品安

全及品質標準（SQF）驗證培訓」案，

經餐飲管理系 104 年 3 月 26 日系

教評會審核通過，案由 2 之決議顯示

有 5 人投票、5 人贊成，然該次會議

僅 5 位委員出席，而申請教師本身為

系主任兼主席，在涉及本人權益案之討

論並未迴避參與。 

含系、所、中心之教評會或中

心會議通過紀錄。 
 
 
(3) 擬通知各系所，請申請人於會

議時迴避。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獎勵補助案件之審

核機制、程序是否合

理？是否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抽核序號#51、55、56 等著作獎勵案，3 
案均為航空機械系教師，然序號#51 之發

表期刊「Fuzzy Sets and Systems」，所附三

領 域 中 僅  Applied Mathematics 為 前 
10% ，  學校如何認定屬於「 Applied 
Mathematics」領域，似欠缺明確依據；另

序號#55、56 則皆以  Mechanics 領域認

定。建議學校宜以教師所屬專業系所之領

域作為認定依據，方符合系所發展。 

已於 105/12/26校教評會議修改「中

華科技大學獎勵著作實施辦法」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獎勵補助案件之審

核機制、程序是否合

經檢視學校「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學習活動實

施要點」，並抽核其所提供之執行清冊及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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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理？是否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關案件資料： 
(1) 審查機制、審查標準等均付之闕如，與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

(5)款第 4 目及第 7 目規定不盡相符。

 
 

(2) 「光機電元件與光機電系統設備開發

專業社群」核支校內教師演講鐘點費

2,400 元，惟該案申請表顯示僅編列「校

外」專家講師鐘點費，亦未提供該校內

教師演講場次(學校已於申覆時補附相

關文件，未來宜更留意送審資料準備

之完整性) 
(3) 「線上輔助測驗推廣社群」之成立目的

不明，似為學校電算中心對教師宣導回

饋使用意見及建議，而非協助社群成員

自我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質。電算中

心為學校開發系統並蒐集使用者需

求，應屬於本職義務，何以由其支領演

講費 20,000 元（共報支 25 個鐘點，

每一鐘點 800 元）。 
 

 
(1) 本校教師專業社群審查標準與

流程均已列於計畫申請表中。 
因未事先得知評審委員之特別

要求檢視資料項目 (審查機

制、審查標準)，以致未能準備

相關佐證資料提供委員審查。 
(2) 查機械系李為民教授專長在機

電整合技術，於 12/9 特別增加

一場次校內講座。又原計畫表

僅編列「校外」專家講師鐘點

費，遂向教資中心補申請 1 場次

3 小時 2,400 元之「校內」專家

講師鐘點費。 
(3) 本校電算中心前主任基於貢獻

所學，成立教師專業成長社

群，分享實務經驗。 
查本校電算中心並未有建置該

app 系統 ，係由電算中心軟體

工程師協助建置人機界面提供

與會者相關主題討論，作為該

社群教師建置遠距課程時提升

編寫線上測驗題庫技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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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4) 「線上輔助測驗推廣社群」申請人為電

算中心主任（資工系教師），教師成員

包括通識中心 2 位、生科系 1 位、餐

管系 1 位、財金系 1 位、工工系 1 位，

並於 104 年 9 月～11 月間辦理 6 場
次演講／聚會，申請人均有參加，但 6 
位成員未出席任何場次活動，最後 4 
次另有 2 位資管系講師。簽到表顯示

除電算中心人員外，幾乎無校內教師參

加，顯然與實施要點第 1 點所揭櫫「鼓

勵教師多參與校內、外學習活動，以協

助其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質」之目的

有所背離。 
(5) 「投資分析教學研究專業社群」報支之

演講鐘點費、出席費，與所附紀錄表無

法完全對應，10 月 27 日紀錄表提及

演講人為齊姓教師，而該場次卻核支校

內另一位張姓教師鐘點費 3,200 元、校

外人士出席費 2,000 元；11 月 11 日
紀錄表所列演講人仍為齊姓教師，而核

銷單據卻仍為張姓教師鐘點費  3,200 
元；11 月 17 日紀錄表顯示演講人為高

姓副理，但核銷單據另含周姓襄理之出

(4) 該社群教師參與率不佳，將列

入下年度召集人申請教師社群

之依據，以核實善用獎補助款。 
 
 
 
 
 
 
 
 
 
 
(5) 10/27、11/11 活動紀錄記載有

誤，以實際支領者為準。因齊

教授第一次申請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對核銷相關作業不甚了

解，將主講人誤植為社群召集

人，以致出現不符情形。 
11/17 校外出席者確實有兩人：

由高副理主講，周襄理參與討論

及個案經驗分享，故以兩份領據

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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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席費 2,000 元。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獎勵補助案件之審

核機制、程序是否合

理？是否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檢視學校「辦理職員研習實施要點」，並

抽核其所提供之執行清冊及相關案件資料：

(1) 審查機制、審查標準等均付之闕如，與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

(5)款第 4 目及第 7 目規定不盡相符。

 
 
(2) 序號#7「辦公室軟體應用技術序列課

程」活動，104 年 7 月 2 日 Word 課
程出席 9 人，104 年 7 月 3 日 Power 
Point 課程出席 10 人，參與狀況不甚

理想。相關活動之辦理是否合乎成本效

益，允宜考量。 

 
 
(1) 電算中心每年依據年度教育訓

練計畫，辦理教職員課程，包

括：電腦技能、資訊安全(含個

資保護)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等

研習課程。辦理完畢製作研習

成果報告檢據上簽核銷。 
(2) 依據本校「提升職員資訊能力

實施計畫」相關規定職員都必

需參加，因考量業務工作時間

不同之需求，經核定三種課程

於上午、下午各辦一場，讓同

仁可以選擇參加的場次。其中

同仁全程參與研習計有 Word 
50 位、Excel 42 位、Power Point 
44 位。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九、學校執行經常門

經 費 是 否 具 有 特

色？在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方面是否

有具體成果？ 

104 年度經常門經費投入最高之項目分別

為「研究」2,997,427 元（27.81%）、「資料

庫訂閱費」2,953,218 元（27.40%），其與

學校之定位，乃至發展特色之型塑，能否

發揮實質效益，仍可再檢討評估。 

該二項經費規劃係配合學校整體

發展需求，強化教師研發基礎特色

及因應學生多元學習之規劃，惟後

續年度將再行規劃提升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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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九、學校執行經常門

經 費 是 否 具 有 特

色？在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方面是否

有具體成果？ 

104 年度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經費運用，最主要為研究 2,997,427 元，

其次為著作 1,074,492 元，兩項合計即達

該項 64.94%；反觀攸關技職校院教師實務

增能或第二專長之研習僅 839,742 元、進

修僅 60,000 元，合計比例僅約 14.35%。經
費配置模式能否支撐學校辦學特色之型

塑，以及少子女化浪潮之有效因應，殊值省

思檢討。 

感謝委員指導建議，為配合少子女

化之趨勢相關經費規劃將如委員

建議檢討整體運用方式，擴大強化

教師實務增能與鼓勵第二專長研

習。 

105/12/1 第貮部分、經常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八、獎勵補助案件之

執行與原訂計畫之

相符程度？ 

學校自評表【附表四】顯示，整體而言，

各大項目之差異情形並不明顯，僅少部分

支用細項之變動幅度較大，其中升等送審

由 128,000 元降至 52,000 元，達成率僅

約 40.63%；改進教學由 956,000 元降至 
784,400 元，達成率約為 82.05%。 

人事室 
因本年度教師送審作業配合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及各系院之升等審查

準則)修訂，影響部分作業送審及經

費使用。 
預期新年度教師升等作業將可提

高經費達成率。 
課務組 
104 年課務組獎補助經常門經費預

算為 660000 元，實際執行為

670000 元，達成率為 101.51%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符合「政府採購

法」第 4 條之採購

案（補助金額在公告

學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於 104 年 11 
月 6 日方修訂完成，於「教育部及政府相

關獎補助款年度預算採購方式及權責劃分

已於 104 年 11 月 6 日修法完成，

並於公告後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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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金額以上且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者），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之情

形？ 

表」中，載明 10～90 萬元採購案於總務

處網頁公告，以公開取得報價資訊；惟因

新版辦法之頒布已屆年終之際，因此 104 
年度之採購資訊仍不甚透明。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理？ 

學校自評表【附表八】顯示 104 年度僅 3 件
採購案上網公告，均為 100 萬元以上之公 
開招標採購案，針對 100 萬元以下採購

案，相關採購資訊並未公開上網取得報價單

（實際上係由採購單位自行聯繫 3 家廠商

提供報價單），採購作業之公開、透明度較 
顯不足。 

已於 104 年 11 月 6 日修法完成，

並於公告後立即執行上網公告事

宜。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符合「政府採購

法」第 4 條之採購

案（補助金額在公告

金額以上且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者），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之情

形？ 

學校自評表【附表九】提供 7 件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案資訊，購置項目均為個人電腦，採

購金額共計 667 萬元，供應廠商均為生鑫

科技： 
(1) 根據 94 年 1 月 5 日行政院統一發

包中心及集中採購中心「共同供應契約

推動小組」第 18 次會議紀錄第陸點規

定，附加採購項目金額合計如逾公告金

額十分之 一（10 萬元）而未達公告金

額（100 萬元），招標程序不得免除且

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62 條規定辦理

 
 
 
 
(1)超出 10 萬元以上者，已另案申請

採購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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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決標資訊定期彙送，不得逕以電子訂購

方式辦理採購。 優先序#018、009、
007、001、021 之附加採購項目金額分

別為 231,800 元、461,250 元、215,000 
元、110,700 元、114,000 元，均超出 10 
萬元，顯已違反上述規定 。 

(2) 附加採購項目金額有偏高之虞，7 件採

購案之附加採購項目占主要採購項目

比例 皆在 15%以上，其中優先序#009 
更高達 46.83%。 

(3) 學校對 10~90 萬元採購案之公開、透明

度不足，104 年度 7 件共同供應契約採

購案，採購標的、得標廠商完全相同，

而且 7 案附加採購項目金額合計

1,302,250 元，已逾公告金額（100 萬
元）。學校將同質案件分批辦理採購，

刻意規避「政府採購法」之適用，顯然

有違「政府採購法」第 14 條規定。 

 
 
 
 
 
 
(2)因台銀標案已由生鑫科技公司得

標，故其後續之附加零件，為考量

其設備之相容性，仍找生鑫科技公

司等三家估價採購。 
(3)扣除附加零件採購金額後之金

額為 853,150 元，因此均採另案採

購附加零件辦理。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請購程序中所有表單（請購單、比議價紀

錄等）均未揭示購置品項之優先序，難以

與支用計畫書勾稽查對。 

原請購單上已有優先序。 

55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 39 頁，共 46 頁 

【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理？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四、符合「政府採購

法」第 4 條之採購

案（補助金額在公告

金額以上且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者），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之情

形？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3 條規定，

「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

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

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學校所提供各採購案之底價單上，

並未見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相關分析

說明，似未依相關規定落實。 

本校 90 萬元以下之採購案，預算

金額即為「底價」。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理？ 

財產驗收單上對於功能測試結果之描述僅

以「符合」表示，尚未能提供相關測試報 
告，難以確認功能測試作業之落實情形。 

爾後請使用單位在採購財產驗收

時，應將測試結果以書面詳細記錄

並存檔備查。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經抽查案號 TC104001「個人電腦」採購案，

第 1 次開標有 3 家廠商投標，由最低價廠

商直接進入底價得標，決標金額 1,611,540 
元： 
(1) 104 年 7 月 14 日決標紀錄顯示，3 

家合格投標廠商之標價均低於底價，得

 
 
 
 
(1)請各系所加強訪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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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理？ 

六、設備購置清冊

是否將大項目之細

項廠 牌規格、型號

及校產編號等註明

清楚？並區分獎勵

補助款及自籌款支

應項目？ 

標廠商標價僅約底價 1,839,500 元之 
87.61%，學校宜更強化訪價機制及底價

訂定合理性之管控程序。 
(2) 財產卡上僅登錄廠牌為 Apple，未載明

型號，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 9 點規定

不盡相符。另優先序#107～109 之「防

火牆」 亦為類似情形，財產卡上僅見

廠牌為 Fortinet，並未登載型號資訊。

 
 
 
(2)抽查案號 TC104001「個人電腦」

及#107~109 之「防火牆」均未載

明型號，應屬個案疏失，爾後將詳

細勘查。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理？ 
四、符合「政府採購

法」第 4 條之採購

案（補助金額在公告

金額以上且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者），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之情

經抽查案號 TC104003「電腦教室防火牆、

網路防火牆、伺服器防火牆」採購案，第 1 
次開標僅 1 家廠商投標，未達法定開標家

數而流標；第 2 次開標仍僅原廠商投標，

並於減價後得標，決標金額 2,050,000 元： 
(1) 104 年 9 月 1 日第 1 次開標流標，

會議簽到簿上有廠商代表簽名，而其流

標紀錄並未登載投標廠商名稱，且未載

明標的數量，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51 條規定不盡相符。 
(2) 決標紀錄上未載明標的數量，與「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8 條規定之應記

載 事項不盡相符。 
(3) 該案決標日 104 年 9 月 10 日、決標

 
 
 
 
 
(1)即日起，按規定辦理。 
 
 
 
 
(2)即日起，按規定辦理。 
 
 
(3)本案為公告作業疏失，即日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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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形？ 公告日 104 年 10 月 19 日，決標至決

標公告之 期間逾 30 日，超出「政府

採購法」第 61 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84 條 規定之公告期限（其

日數係以日曆天計算，非工作天）。 
(4) 廠商所出具之人員保密同意書中，其中 

1 張由公司負責人簽署確認，但未載明

簽署日期。 

進。 
 
 
 
 
(4) 即日起，按規定辦理。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理？ 
四、符合「政府採購

法」第 4 條之採購

案（補助金額在公告

金額以上且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者），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之情

形？ 

經抽查案號 TC104002「電磁兼容量測設備

更新」採購案，第 1 次開標僅 2 家廠商投

標，未達法定開標家數而流標；第 2 次開

標仍僅原廠商投標，其中 1 家審標結果不

合格，由合格廠商標價直接進入底價得標，

決標金額 1,050,000 元： 
(1) 流標紀錄、決標紀錄上均未載明標的數

量，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1 條 
及第 68 條規定之應記載事項不盡相

符。 
(2) 財物購置合約書第  4 條有關付款方

式，規定「自驗收合格並辦妥保固及各

項手續 後，甲方一次開立『60 日內』

之支票給乙方」，該案於 104 年 9 月 
11 日驗收完成並登錄財產，而其支票

 
 
 
 
 
 
(1)即日起，按規定辦理。 
 
 
 
(2)請購單核銷請款時延期送件，導

致履約期限延誤，未來將將加強督

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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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到期日為 104 年 12 月 1 日。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理？ 

經抽核優先序#089「扭轉疲勞複合試驗

機」，#093～095「資料庫」採購案，採購

金額均未達 90 萬元： 
(1) 以其採購程序觀之，優先序#089 編列

預算 649,000 元，比議價得標廠商第 1 
次報 價亦為 649,000 元，最終減價 1 
次以 640,000 元得標；優先序#093～
095 編列預算 853,500 元，比議價得標

廠商第 1 次報價同樣為 853,500 元，

最終減價 1 次以 853,000 元得標。易

言之，均由原預算參考廠商參與投標，

並象徵性減價後成交，採購資 訊透明

度不足，凸顯採購制度之鬆散，以及圖

利特定廠商之潛在可能。 
(2) 財物購置合約書第  4 條有關付款方

式，規定「自驗收合格並辦妥保固及各

項手續 後，甲方一次開立『60 日內』

之支票給乙方」，該案於 104 年 10 月 
5 日驗收完成 並登錄財產，而其支票

到期日為 104 年 12 月 14 日。 
(3) 優先序#089 之購置財物合約書簽訂交

貨期限為 104 年 10 月 8 日，而財產

 
 
 
(1)本案顯示個案使用單位，訪價確

實。 
 
 
 
 
 
 
 
 
 
(2)請購單核銷請款時延期送件，導

致履約期限延誤，未來將將加強督

導辦理。 
 
 
 
(3)抽核優先序#089「扭轉疲勞複合

試驗機」，履約期限（10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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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驗收單 上之履約期限卻列為 104 年 
10 月 1 日。 

1 日）在交貨期限（104 年 10 月 8
日）之前，應屬個案疏失，爾後將

詳細勘查。 
105/12/1 第参部分、資本門執行

情形與成效 
二、學校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

理？ 
財 產 管 理 相 關 辦

法、運作機制是否合

理？ 

執行清冊【附件一】優先序#038「多媒體

錄音系統」以整組設備認列，內含若干細

項設備，僅以 1 組財產編號列管；有待確

認各細項設備是否均黏貼有教育部獎補助

款字樣之財產標籤，且於財產盤點時一併

納入盤點，以瞭解學校財產管理是否合乎

「一物一號」原則。另優先序#043～046、
052…等項目亦為類似情形。 

爾後擬將規定各單位凡購買「組

合」、「系統」等等財產,應將各細

項拆開請購，並各予財產編號，以

便盤點作業管理。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獎勵補助經費支出憑證之處理宜落實檢

核，以避免造成與相關規定不符情事。 
未來將落實支出憑證之處理。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針對支用計畫、執行績效審查意見之後續

追蹤處理，宜儘速落實管考。 
未來將針對支用計畫、執行績效審

查意見之後續追蹤處理。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經常門各獎助案件之執行，應依校定辦法

落實管理，並宜留意其執行成效，避免經

費運用流於形式。 

本校執行相關獎補助案件均需依

校定辦法管理執行，並透過管考會

議檢討相關執行成效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經常門對於各項獎助案件之審議，若有涉

及當事人者，應予迴避處理，以示審查程

序之公平、客觀。 

本校在進行相關獎助審議案件過

程中，均會先依規定進行迴避聲明

及要求，以符合審查程序之公平、

客觀原則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之推動立意良善，惟應 本校基於擴大教師參與層面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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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及審查建議 秉持「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學習活動實施要

點」所揭櫫之目的與精神，嚴謹審查與核

銷，以免經費支用有過於浮濫之虞。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鼓勵從未參與

社群教授加入社群，以精進教學、

提升教學品質。 
核銷過程均由社群召集人辦理，核

銷內容雖有小瑕疵，日後將加強辦

理教師社群工作坊，以提升經費核

銷工作行政品質。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經費比例，

由 102 年度 67.11%、103 年度 62.78%， 
下滑至 104 年度 58.18%，此一狀況值得

學校留意，以避免影響提升師資素質之執

行成效。 

感謝委員指正建議，預定於新年度

獎補助款預算中依校務實質發展

需求重新檢討規劃。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學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係於 104 年 11 
月 6 日經董事會議核定，104 年度除 3 
件 公開招標採購案外，其餘案件均採比議

價方式辦理，採購資訊之公開、透明程度

仍待持續觀察。 

已於 104 年 11 月 6 日修法完成，

並於公告後立即執行上網公告事

宜。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之附加項目金額過

高，採比議價方式辦理，有刻意規避適用「政

府採購法」之虞。 

(1) 本案係依使用單位需求辦理。 
(2)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無此項

目，故另案辦理。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重大儀器設備採購案之驗收，宜落實功能

測試作業，以確保採購品質。 
擬請各使用單位，購買重大儀器設

備驗收時，應將測試結果以書面詳

細記錄並存檔備查，以確保採購品

61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 45 頁，共 46 頁 

【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C 組：周 玠委員、詹景雯委員)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質。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流標紀錄、決標紀錄之填載，宜參酌「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規定之應記載事項，

完整填具。 

即日起，按規定辦理。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公開招標採購案之決標至決標公告期間，

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之

期限辦理。 

即日起，按規定辦理。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採購相關表單文件之填載宜力求正確、完

整，以利重要資訊之準確傳達，並避免造

成誤解。 

配合委員意見，加強改進。 

105/12/1 審查綜合意見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

及審查建議 
有關執行績效送審資料之準備，學校宜更留

意其完備性，完整提供相關資料及文件，以

利審閱及查核。 

感謝委員指正建議，後續績效送審

作業準備將檢討修正，依委員建議

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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